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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旨：

      本基金會為培育人才，獎勵南部地區子弟勤奮向學，成為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並重之人才，並秉持「取之於社會，用之於社會」的理念，設立此獎學金之辦法，以茲鼓勵。

二、獎勵對象：就讀於日間部公、私立大專院校、高中（職）、國中、國小成績優異之在學學生。

三、申請日期：99年即日起至10月01日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四、頒獎日期及地點：暫定11月○○日(六) 下午13:30時，切確日期、時間、地點，另行專(電)函通知或參閱本基金會網站資訊。
五、獎勵方式及組別：

1.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組（含五專一~三年級）每年級各取前伍名，每名發予獎學金新台幣貳仟元及獎狀乙只。

2.大學組每年級各取前三名，每名發予獎學金新台幣貳仟元及獎狀乙只。
六、申請資格：
申請者需符合以下條件，經本會董事會審核後，以書面通知合格與否。
   1.國小組、國中組：學業成績平均85分以上者，且全科目均及格。
   2.高中職及專科(含)以上：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者，且全科目均及格。3.請逕向就讀學校教務處申請詳細成績單，以利申請作業。
如成績單所列分數以甲、乙、丙或A、B、C方式評分者，則採計方式以標準分數之最低分評定(如優等為90~100分，以90分採計，並依此類推之)。
4.操行成績80分（或甲等）以上。
七、申請辦法：

1.請向貴大樓管理室索取。

2.郵寄回郵信封至「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」索取紙本申請表格。

3.直接在本基金會網站下載表格。

4.Email至「fund@yuyu.com.tw & wtm92@yahoo.com.tw」本基金會回傳給您。

5.申請者需備妥下列文件，並以迴紋針依序固定；資料不齊全者，將不另行通知補件。所有申請資料，統一由本會存檔備查，恕不退還。
(1)申請表乙份，A4大小（請詳細填妥各項資料）。
(2)98學年度全學年成績單（含上、下學期）正本乙份（影本須加蓋教務處章）。
(3)在學證明書乙份或學生證影本乙份（須加蓋教務處章）。
(4)戶籍謄本（含申請人及家長）乙份，A4大小。
(5)建物所有權狀影本乙份，A4大小（獎學金申請人須為建物所有權狀持有人之子女）
 八、聯絡方式：


聯絡電話：07-269-2137或0937-334853傳真07-3313358 ( 王先生)
聯絡地址：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72-7號3樓之3

· 如有疑問之處Email至fund@yuyu.com.tw或wtm92@yahoo.com.tw
本基金會立即回傳給您。

申請表格

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99年獎學金申請表
	申請人
	
	家長姓名
	

	購屋案名
	

	就讀學校
	
	科系/年級
	

	家長聯絡電話
	日：
	夜：
	行動電話
	

	主要電子郵件
	
	備用
電子郵件
	

	通訊地址
	

	繳交證件
(請打勾)
	□ 申請表乙份（請詳細填妥各項資料）。

	
	□ 98學年度全學年詳細成績單正本乙份（含上、下學期，若為影本則須加蓋教務處章）。

	
	□ 在學證明書乙份 或 學生證影本乙份（須加蓋教務處章）。

	
	□ 戶籍謄本正本乙份。（A4大小）

	
	□ 建物所有權狀影本乙份。（A4大小）


＊ 郵寄地址：高雄市802苓雅區四維四路172-7號3樓之3

· 洽詢電話：（07）269-2137

以下為本基金會審查欄，請勿填寫。

＊第一階段審核結果：( 合    格

( 資格不符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＊第二階段審核結果：( 合    格

( 不合格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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